
附件二  

環境部 

支用單據留存受補(捐)助單位合格名單及評分表 

 
 

 

註 1：本項經業務單位檢視自評資料不符而未勾選者，自評分數即不計

分 。  

註 2：評分總計 10分，自我評分及審查評分達 7分以上即具備事後審核

資格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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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

台灣環境

資訊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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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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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地球日環境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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